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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條例草案豁免名單的荒謬  
  
立法會將就《競爭條例草案》內的法定團體豁免安排作出討論, 那名單實在令

人摸不著理由. 當中 具爭議性的是從事數億港元, 甚至是10億港元以上經

濟活動的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及一些大學可以獲得豁免. 後者特別是一

些校外進修課程, 高等學位課程, 副學士課程, 令一些大學得到豐厚的收入. 
私人辦學機構無論在收費模式, 學術評審及課室設施上都處於不利的位置.  
 
這個豁免名單十分荒謬,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未有交代如何界定少量的經濟活

動或是從事經濟活動的規模. 這160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團體中, 有的從經濟活

動的年收入達10億港元以上. 在2011件, 以香港大學為例, 非政府資助課程的

收入為19億元, 比起政府資助課程的收入近6.5億更多. 中文大學的年報內並

沒有交代政府資助課程與非政助資助課程的收入細分, 只知道總數約13億.教
育局曾在去年11月向立法會首度披露八所大學自資課程的年收入達50億元, 
而教資會亦指出公私營課程之間的界線漸趨模糊. 以這樣規模的收入, 若是

有限責任公司, 甚至是上市公司, 財務報表會是相當詳盡, 不會是如現在般只

有一頁的損益表, 一頁的資產負債表,而且沒有附註作較詳細的披露, 令納稅

人, 議員及媒體無從了解當中的狀況. 若以會計標準及公司管治的原則, 該等

財務報表肯定是不合格. 
 
媒體及議員關注為什麼貿發局可以在豁免名單之上. 議員窮追猛打有其原因. 
貿發局推廣香港貿易的角色無容置疑, 而成績更有目共睹. 可是與一些規模

較大的法定機構一樣, 財務報告內本文及附註未有交代其中一項主要收入來

源, 即是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與貿發局以及與新創建集團的關連交易, 此
項交易涉及10億元以上. 而會展更有可能在未來擴展其面積, 我絕對同意香

港的展覽面積長期不足, 只是繼續以貿發局及會展的形式在出租場地, 舉辦

展覽及涉足餐飲, 卻不受競爭法監管並不合理. 
 
近年企業管治是任何公私營機構的重要議題. 不少法定機構的年報內不是沒

有企業管治報告, 便是草草了事. 貿發局的年報內只有 2 頁的企業管治報告, 
對比起其他公營機構如港鐵的 14 頁及機管局的 12 頁, 理事會如何運作, 出席

率如何, 如何監察附屬公司的表現等卻欠奉. 
 
競爭學大師米高波特在哈佛經濟評論指出競爭環境的五個力量, 包括買家的

議價能力,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新加入者的威脅, 替代品的威脅及現有競爭者

的威脅. 後來有學者把此模式改良, 加入政府這第六個力量. 以展覽業來說, 
買家(參展商)的議價空間不多, 供應商(場地出租及舉辦商)卻甚有議價能力, 
沒有新的場地便沒有新加入者, 而在香港找替代品也不容易. 現有的競爭者

可以說是由貿發局及會展佔了甚高的市場佔有率, 其他競爭者望塵莫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媒體推銷時說有一個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 可惜這

個委員會的職能與效能卻令人懷疑能否有效地令市場公平地競爭. 曾有組織

向此委員會投訴某行業的不公平競爭, 可惜它們花了數年也未有定論. 另一

方面, 以上大學的自資課程的收入及貿發局與會展的分帳都是在立法會的文

件或是議員提問中才顯示出一點來, 對比起要求其他規模較少的企業的定期

報告, 現時的方式肯定不是好的監管模式. 
 
把有關的團體豁免, 先決的條件是有一個客觀的機制以決定從事經濟活動的

水平, 如以收入或利潤去劃分, 而且更要求有一定格式及透明度的財務報表, 
否則競爭法只監管收入及利潤比這些團體更低的中小企, 有些掛羊頭賣狗肉

的卻可豁免, 這突顯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關官員對企業管治及競爭環境一

竅不通及做事馬虎. 當中亦有可能涉及一項計劃. 現時局長或是副局長的日

子並不好過, 反而一些法定團體在責任及薪酬上更為吸引, 有些更被市場人

士形容為私人俱樂部, 借法定機構之名從事涉及 10 億元以上的生意, 卻受很

少程度的監管, 及發佈極不透明的財務報告. 近發生的連串政府極高層的

利益衝突及輸送事件, 更突顯在制度上要更嚴謹, 否則某些法定機構只會成

為利益輸送的溫床, 是另類的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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